关于《重庆市巴南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》的政策解读

日前，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印发了《重庆市巴南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为方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有关政策，现作如下解读。

一、政策背景

2021年4月9日，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天津市、上海市、海南省、重庆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，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3年。4月21日，商务部印发了《重庆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》（商资发〔2021〕65号）。8月4日，市政府印发了《重庆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19号），我区对标市级任务分工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坚持对标对表、坚持问题导向、坚持差异化探索，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，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，助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。目标是经过3年试点，全面落实63项改革试点任务，力争探索形成3个以上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成果，重点行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进一步下降，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进一步融合发展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升，努力形成市场更加开放、制度更加规范、监管更加有效、环境更加优良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。
三、重点举措

一是抓好任务落地。各部门、各园区平台立足自身禀赋基础，围绕科技服务、商业服务、教育服务、金融服务、健康医疗服务、电力服务、电信服务等7大重点领域，加强政策研究，序时推进任务落地。
二是引进培育项目。实行“政策+项目”双清单管理，充分利用各类国际性平台资源，搭建国际化投资促进网络，加大新业态、新业务的招商引进力度。用好用活综合试点政策，探索在物流、医疗健康等领域实现放量发展。
三是发展重点领域。依托重庆国际生物城、公路物流基地、高职城等重点园区，围绕生物医药、数字经济、高效物流等产业，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大力发展现代物流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，打造东盟贸易服务总部基地。
四是培育创新案例。以服务业企业需求为导向，打通有关领域堵点，紧扣巴南区发展定位和自身优势，力争在健康医疗、商贸流通、教育等方面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创新成果。
五是用好开放政策。加强政策集成，进一步强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、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等政策统筹，打好一套开放的组合牌。
六是强化保障措施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形成改革合力，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落地落实。加大政策宣传，让更多企业积极参与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